
 
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研 究 動 物 權 益 相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促 進 動 物 福 利 及  

處 理 及 打 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案 件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 
 
 

引 言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小 組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有 關 促 進 動 物 福

利 ， 以 及 處 理 及 打 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案 件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。  
 
 
動 物 管 理 政 策  
 
2 .  政 府 一 直 十 分 重 視 動 物 福 利。我 們 的 政 策 目 標 是 確

保 在 香 港 社 區 內 ， 人 與 動 物 能 夠 和 諧 共 存 。 為 達 致 這 個 目

標 ， 我 們 以 務 實 的 態 度 ， 務 求 在 香 港 的 客 觀 環 境 下 ， 能 兼

顧 市 民 的 福 祉 和 動 物 的 福 利 ， 在 兩 者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 
3 .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（ “漁 護 署 ”）負 責 促 進 動 物 福 利 的

工 作 ， 包 括 規 管 動 物 買 賣 及 相 關 的 商 業 活 動 （ 例 如 動 物 展

覽 ）、寵 物 及 流 浪 動 物 的 管 理、與 其 他 部 門 合 作 防 止 殘 酷 對

待 動 物 ， 以 及 資 助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的 工 作 等 。 政 府 自     
1 9 9 6 年 起 成 立 動 物 福 利 諮 詢 小 組 （ “諮 詢 小 組 ”）， 就 動 物

福 利 及 相 關 事 宜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， 包 括 與 動 物 相 關 法 例 的

檢 討 、 寵 物 業 規 管 和 管 制 、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計 劃 等 。 諮 詢

小 組 的 成 員 由 廣 泛 界 別 代 表 組 成 ， 包 括 獸 醫 學 、 動 物 福 利

及 管 理 、 寵 物 業 及 其 他 專 業 界 別 。 漁 護 署 在 推 展 動 物 福 利

的 工 作 時 ， 會 考 慮 諮 詢 小 組 的 意 見 ， 在 保 障 公 眾 衞 生 和 安

全 之 餘 ， 同 時 兼 顧 動 物 的 福 利 及 國 際 趨 勢 。  
 
 
多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 
 
4 .  政 府 採 取 下 列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法，推 展 動 物 福 利 及 管

理 工 作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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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；  
(二 )  處 理 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行 為 ；  
(三 )  妥 善 管 制 動 物 售 賣 ；  
(四 )  妥 善 管 理 流 浪 動 物 ； 及  
(五 )  與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建 立 密 切 的 伙 伴 關 係 。  

 
(一 ) 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 
 
5 .  公 眾 教 育 對 保 障 和 促 進 動 物 福 利 至 為 重 要。世 界 動

物 衞 生 組 織 指 出 ， 透 過 推 動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飼 養 寵 物 ， 能

大 幅 度 減 少 流 浪 狗 隻 數 目 以 及 人 畜 共 通 病 的 個 案 。 漁 護 署

為 此 成 立 了 專 責 隊 伍 ， 負 責 擬 訂 、 推 行 和 深 化 公 眾 教 育 和

宣 傳 計 劃 ， 以 宣 揚 愛 護 動 物 和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飼 養 寵 物 等

信 息。在 2 0 1 6 年，漁 護 署 舉 辦 了 多 項 公 眾 活 動，當 中 包 括

7 8 場 學 校 講 座、1 5 場 屋 苑 講 座、五 個 與 其 他 動 物 福 利 機 構

合 辦 的 教 育 活 動、 1 2 個 市 區 巡 迴 教 育 展 覽，以 及 在 新 界 鄉

村 及 離 島 共 舉 辦 了 八 次 巡 迴 教 育 展 覽 等 。 去 年 ， 漁 護 署 於

不 同 媒 體 、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、 巴 士 和 小 巴 刊 登 廣 告 ， 以 推 廣

動 物 福 利 和 「 做 個 盡 責 的 寵 物 主 人 」 訊 息 。  
 
(二 )  處 理 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行 為  

 
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條 例 》 (第 1 6 9 章 )  

 
6 .  《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 6 9章 ）（ “《 條 例 》”）
列 明 ， 任 何 人 如 殘 酷 地 打 、 踢 、 惡 待 、 過 度 策 騎 、 過 度 驅

趕 任 何 動 物 ， 或 殘 酷 地 使 任 何 動 物 負 荷 過 重 或 殘 酷 地 將 其

折 磨 、 激 怒 或 驚 嚇 ， 或 因 胡 亂 或 不 合 理 地 作 出 或 不 作 出 某

種 作 為 而 導 致 任 何 動 物 受 到 任 何 不 必 要 的 痛 苦 ， 即 屬 違

法 。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2 0萬 元 及 監 禁 三 年 。  
 
7 .  政 府 各 相 關 部 門 會 視 乎 情 況，根 據《 條 例 》採 取 執

法 行 動 。 香 港 警 務 處 （ “警 方 ”） 及 漁 護 署 均 會 就 殘 酷 對 待

動 物 的 個 案 作 出 調 查 和 檢 控 。 在 過 去 三 年 （ 2 0 1 4 - 2 0 1 6），
政 府 平 均 每 年 接 獲 2 4 5宗 有 關 懷 疑 虐 待 動 物 的 舉 報。大 部 分

案 件 經 相 關 部 門 調 查 後 ， 未 發 現 有 證 據 顯 示 案 件 涉 及 刑 事

成 分 。 然 而 ， 在 過 往 法 庭 根 據 有 關 條 文 而 定 罪 的 案 件 中 ，

曾 頒 布 的 最 高 刑 罰 為 監 禁 1 6個 月 。  
 

8 .  考 慮 到 於 第 五 屆 立 法 會 成 立 有 關 動 物 福 利 及 殘 酷

對 待 動 物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及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提 出 的 意

見 後 ， 政 府 正 準 備 參 考 其 他 地 區 （ 如 英 國 、 美 國 、 澳 洲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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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西 蘭、日 本、新 加 坡、台 灣 及 澳 門 ），就《 條 例 》下 殘 酷

對 待 動 物 的 定 義 進 行 檢 討 。 有 關 詳 情 見 向 這 會 議 提 交 的 另

一 份 討 論 文 件 。  
 

跨 部 門 特 別 工 作 小 組   
 
9 .  漁 護 署 聯 同 警 方、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（ “食 環 署 ”）和

愛 護 動 物 協 會 （ “愛 協 ”） 自 2 0 11年 起 成 立 了 跨 部 門 特 別 工

作 小 組 ， 就 有 關 處 理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個 案 的 工 作 緊 密 合 作 ，

並 互 相 支 援 。 工 作 小 組 定 期 舉 行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有 關 個 別

個 案 的 處 理 工 作 ， 就 提 高 偵 查 及 預 防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個 案 效

率 擬 訂 指 引 ， 並 不 時 檢 討 指 引 的 內 容 。 同 時 ， 工 作 小 組 舉

辦 了 有 關 動 物 福 利 知 識 和 處 理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個 案 技 巧 的 培

訓 課 程 ， 並 會 留 意 法 庭 對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案 件 的 刑 罰 水 平 ，

以 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就 有 關 條 文 作 出 檢 討 。  
 
1 0 .  在 具 體 執 行 方 面，漁 護 署 會 為 懷 疑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個

案 提 供 專 業 獸 醫 意 見 ， 而 食 環 署 則 在 處 理 環 境 衞 生 及 動 物

屍 體 方 面 提 供 協 助 。 此 外 ， 愛 協 就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個 案 設

有 一 條 2 4小 時 查 詢 熱 線 ， 並 會 提 供 醫 療 服 務 ， 以 及 協 助 執

法 人 員 的 工 作 。  
 
｢動 物 守 護 計 劃 ｣  
 
1 1 .  此 外 ， 警 方 也 自 2 0 11 年 起 聯 同 漁 護 署 、 愛 協 及 獸

醫 組 織 推 出 了 ｢動 物 守 護 計 劃 ｣， 從 教 育 、 宣 傳 、 情 報 收 集

及 調 查 四 方 面 打 擊 虐 待 動 物 案 件 。 有 關 計 劃 旨 在 鞏 固 不 同

相 關 持 份 者 的 合 作 ， 強 化 警 方 在 調 查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案 件 方

面 的 工 作 。 計 劃 得 到 香 港 獸 醫 學 會 和 中 國 （ 香 港 ） 獸 醫 學

會 兩 個 專 業 團 體 的 支 持 ， 而 漁 護 署 及 愛 協 亦 會 提 供 專 業 意

見 ， 以 協 助 警 方 調 查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案 件 。 計 劃 亦 包 括 為

警 務 人 員 舉 辦 訓 練 課 程 及 座 談 會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警 務 人 員

對 有 關 罪 行 的 專 業 知 識 及 調 查 技 巧 。 在 ｢動 物 守 護 計 劃 ｣的

合 作 框 架 下 ， 各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， 積 極 交 換 意 見 ， 協

力 打 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行 為 ， 並 不 時 檢 討 ｢動 物 守 護 計 劃 ｣以

不 斷 完 善 有 關 計 劃。在 近 期 的 檢 討，各 持 份 者 均 認 為 ｢動 物

守 護 計 劃 ｣運 作 暢 順 ， 有 效 打 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行 為 。  
 
1 2 .  在 執 法 方 面，各 警 區 備 有 足 夠 經 驗 及 專 業 調 查 技 能

的 刑 事 調 查 隊 人 員 跟 進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案 件 。 各 警 區 可 視

乎 人 手 、 案 件 的 性 質 及 罪 案 的 趨 勢 ， 考 慮 指 派 隊 伍 專 責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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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有 關 個 案 ， 更 全 面 及 針 對 性 地 作 出 偵 查 。 有 關 安 排 讓 警

方 按 個 別 警 區 的 實 際 情 況 靈 活 調 配 有 限 的 資 源 ， 及 更 有 效

地 打 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的 行 為 。  
 
1 3 .  儘 管 如 此，警 方 和 漁 護 署 歡 迎 所 有 愛 護 動 物 組 織 及

個 別 人 士 參 與 打 擊 虐 待 動 物 的 行 為 。 任 何 市 民 如 果 發 現 殘

酷 對 待 動 物 行 為 ， 可 向 警 方 或 漁 護 署 舉 報 。 有 關 部 門 收 到

舉 報 後 ， 會 採 取 適 當 的 即 時 行 動 ， 並 且 盡 快 跟 進 調 查 。  
 
(三 )   妥 善 管 制 動 物 售 賣  
 
1 4 .  現 時 ， 動 物 售 賣 商 的 經 營 活 動 受 《 公 眾 衞 生 (動 物

及 禽 鳥 )  (動 物 售 賣 商 )規 例 》（ 第 1 3 9 B 章 ） 的 規 管 。 所 有

動 物 售 賣 商 必 須 領 有 由 漁 護 署 署 長 發 出 的 動 物 售 賣 商 牌

照 。 任 何 售 賣 商 如 違 反 法 定 規 定 或 漁 護 署 署 長 在 牌 照 內 附

加 的 有 關 條 件，可 被 檢 控。為 進 一 步 促 進 動 物 健 康 和 福 利，

政 府 已 於 去 年 修 改 上 述 規 例 ， 加 強 規 管 動 物 買 賣 和 規 管 繁

育 及 售 賣 狗 隻 活 動 。 有 關 規 例 的 生 效 日 期 公 告 正 由 立 法 會

審 議 。  
 
(四 )   妥 善 管 理 流 浪 動 物  
 
1 5 .  就 管 理 流 浪 動 物 方 面，在 保 障 動 物 福 利 之 餘，我 們

也 必 須 採 取 適 當 措 施，妥 善 地 處 理 動 物（ 特 別 是 流 浪 動 物 ）

可 能 引 致 的 滋 擾 和 公 共 健 康 問 題 ， 從 而 有 效 防 止 爆 發 經 由

動 物 傳 播 的 疾 病 ， 以 及 保 障 本 港 的 公 眾 衞 生 和 安 全 。  
 
1 6 .  為 此，漁 護 署 採 取 捕 捉 和 移 走 的 方 法，以 便 從 源 頭

減 少 滋 擾 ， 控 制 流 浪 動 物 的 數 目 。 在 接 獲 有 關 流 浪 動 物 的

投 訴 後 ， 漁 護 署 會 設 法 尋 找 和 捕 捉 有 關 動 物 ， 捕 獲 後 會 置

於 動 物 管 理 中 心 以 作 觀 察 。 如 動 物 已 植 入 晶 片 ， 中 心 會 根

據 晶 片 的 資 料 嘗 試 尋 找 其 主 人 ， 期 間 牠 們 一 般 會 在 中 心 暫

住 1 0至 2 0天 。 無 植 入 微 型 晶 片 的 動 物 會 在 中 心 暫 住 最 少 四

天 ， 以 待 主 人 認 領 。  
 
1 7 .  無 人 認 領 的 動 物 若 健 康 狀 況 良 好，經 獸 醫 評 估 為 性

情 溫 馴 而 適 合 被 領 養 後 ， 漁 護 署 會 安 排 把 牠 們 轉 交 動 物 福

利 機 構 供 市 民 領 養 。 漁 護 署 也 積 極 鼓 勵 市 民 領 養 流 浪 動

物 ， 除 了 教 育 推 廣 工 作 ， 也 透 過 伙 伴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安 排 動

物 領 養 服 務 。 漁 護 署 會 向 這 些 團 體 提 供 資 助 ， 包 括 為 獲 領

養 的 動 物 進 行 絕 育 ， 以 及 設 立 動 物 領 養 中 心 及 改 善 領 養 中

心 設 施 等 ， 供 流 浪 動 物 暫 時 棲 息 及 等 待 被 領 養 。 現 時 ，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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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 護 署 合 作 的 伙 伴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為 1 5間 。 最 後 仍 然 無 人 認

領 或 收 養 的 動 物 ， 才 會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。 國 際 動 物 組

織（ 包 括 世 界 動 物 衞 生 組 織 ） 1均 認 同，若 在 已 實 施 各 項 流

浪 狗 隻 管 理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， 捕 獲 的 流 浪 狗 隻 數 目 過 高 或 不

適 合 被 領 養 ， 讓 牠 們 安 樂 死 會 是 合 適 和 人 道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 
1 8 .  在 持 續 推 行 上 述 措 施 後，我 們 在 控 制 流 浪 動 物 數 目

方 面 的 工 作 已 漸 見 成 效 。 因 應 投 訴 而 被 捕 獲 的 流 浪 狗 數 目

由 2 0 1 2 年 的 4 7 2 2 隻 ， 下 降 至 2 0 1 6 年 的 1 9 1 9 隻 ， 跌 幅 為 約

6 0 %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行 並 提 升 這 方 面 的 措 施 ， 以 期 達 到 更

大 的 成 效 。  
 
1 9 .  此 外，漁 護 署 正 協 助 愛 協 和 保 護 遺 棄 動 物 協 會，在

選 定 地 區 推 行 為 期 三 年 的 試 驗 計 劃，以 評 估「 捕 捉、絕 育 、

放 回 」 方 法 在 減 少 流 浪 狗 數 目 及 相 關 滋 擾 方 面 的 成 效 。 試

驗 計 劃 於 2 0 1 5年 1月 展 開，由 愛 協 和 保 護 遺 棄 動 物 協 會 分 別

擔 任 長 洲 和 元 朗 大 棠 試 驗 區 的 統 籌 者 ， 按 照 與 漁 護 署 議 訂

的 運 作 程 序 執 行 試 驗 計 劃 。  
 
2 0 .  漁 護 署 已 聘 請 獨 立 的 顧 問 公 司，適 時 評 估 計 劃 的 成

效 。 漁 護 署 會 在 三 年 試 驗 期 內 作 定 期 檢 討 ， 並 在 計 劃 完 成

後 總 結 經 驗 。  
 
(五 )  與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建 立 密 切 的 伙 伴 關 係  
 
2 1 .  漁 護 署 一 直 與 多 個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緊 密 合 作，促 進 動

物 福 利 和 推 廣 更 妥 善 管 理 動 物 的 信 息 。 我 們 明 白 大 部 分 動

物 福 利 團 體 為 非 牟 利 機 構 ， 其 資 源 未 必 很 充 裕 ， 因 此 政 府

會 在 資 源 情 況 許 可 下 ， 向 這 些 團 體 提 供 部 分 財 政 資 助 ， 以

支 持 它 們 的 工 作。就 這 方 面，漁 護 署 已 在 2 0 1 6 / 1 7年 度 預 留

1 5 0萬 元，供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申 請。現 時，漁 護 署 正 資 助 九 個

動 物 福 利 團 體 ， 包 括 資 助 愛 協 向 禁 區 、 鄉 郊 、 地 盤 及 貨 倉

業 人 士 提 供 免 費 或 低 廉 的 貓 狗 絕 育 服 務 ， 協 助 調 查 虐 待 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據 世 界 動 物 衛 生 組 織 所 制 訂 的 動 物 衞 生 法 典

( h t t p : / / w w w. o i e . i n t / i n d e x . p h p ? i d = 1 6 9 & L = 0 & h t m f i l e = c h a p i t r e _ a w _ s t r a y
_ d o g . h t m ) ， 若 在 已 實 施 各 項 流 浪 狗 隻 管 理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， 把 捕 獲 的 流

浪 狗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是 有 效 控 制 流 浪 狗 數 目 的 方 法。此 外，世 界 動

物 保 護 協 會 和 英 國 皇 家 防 止 虐 待 動 物 協 會 國 際 部 於 2 0 0 7 年 ， 發 表 了 有

關 約 3 0 個 歐 洲 國 家 控 制 流 浪 貓 狗 方 法 的 報 告 。 報 告 指 出 ， 基 於 人 道 理

由，這 些 歐 洲 國 家 都 需 要 並 採 用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的 方 式，處 理 患 有

疾 病 、 受 傷 的 動 物 及 用 以 控 制 流 浪 動 物 的 數 目 。 其 他 國 家 包 括 英 國 、 美

國、澳 洲、日 本 及 新 加 波 等 均 有 使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這 些 動 物。事 實 上 ，

國 際 上 權 威 的 動 物 福 利 組 織 均 支 持 利 用 安 樂 死 人 道 處 理 這 些 動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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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個 案 及 照 顧 與 個 案 有 關 的 受 傷 動 物 ， 以 及 資 助 動 物 福 利

團 體 提 供 領 養 服 務 及 宣 揚 愛 護 動 物 和 以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飼 養

寵 物 等 信 息 。 有 興 趣 的 動 物 福 利 團 體 可 向 漁 護 署 遞 交 申

請 ， 它 們 需 提 供 其 動 物 福 利 措 施 的 詳 情 、 相 關 的 成 效 指 標

及 財 政 預 算 ， 以 便 漁 護 署 考 慮 有 關 資 助 申 請 。 獲 資 助 的 團

體 須 定 期 向 漁 護 署 提 交 計 劃 的 進 度 報 告 和 在 計 劃 完 成 後 提

交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， 以 確 保 公 帑 能 用 得 其 所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2 2 . 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，並 歡 迎 委 員 對 政 府 現 時

就 有 關 促 進 動 物 福 利 ， 以 及 處 理 及 打 擊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案 件

的 政 策 和 措 施 。 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保 安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香 港 警 務 處  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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